
������当前，网络购物已成为广大群众购物消费的重要渠道，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
“直播带货”“电商购物节” 等各种促销方式也逐渐为消费者接受认可。 但值得警惕的
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购实施侵权假冒犯罪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集中破获一批利用“直播带货”“网上
店铺”等渠道方式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共 1400 余起，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嫌疑
人。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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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账目中有小日子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中央财政不再是一个 “高大上”词
汇：一百来天，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直
达市场主体，温暖了亿万个体，支撑了
经济实体，如同饥者口中食、寒者身上
衣，“国家的钱”直达接济“咱家的难”，
成为财政人民性的最好体现。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今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 ，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
下， 中央财政直达疫情防控前线、 基
础设施建设一线， 为困难企业、 困难

人群下 “及时雨 ”。 “及时雨 ” 下得
“快 ”， 有的省份在 “快 ” 字上下功
夫， 资金下达时间从二十来天压缩至
一天 ； “及时雨 ” 下得 “准 ”， 不下
漫天大雨， 不搞大水漫灌， 全部 “肥
水只流基层田 ”， 用在一线前线 ， 用
在困难市县， 保工资、 保运转、 保基
本民生、 保稳定， 不搞锦上添花， 全
是雪中送炭。

财政， 邦国之本。 在我们这个社
会主义国家 ， 挣钱的手 、 分钱的手 、
用钱的手， 归根结底是同一双人民的
手。 此次 1 万亿元资金筹措，每一分钱

都遵循市场规则， 来自从机构到个体
的各类投资主体自主决策。 抗疫国债
开市成为一种召唤， 一抢而光、“上柜
即空”。 退休老人买了，说享受改革红
利，就要回馈社会 ；年轻小夫妻买了 ，
说到期兑付作为子女教育资金， 传承
爱国意识。 这也是一份对祖国未来的
信念。 每一角钱都来自人民，每一角钱
都回到人民。 这是左手对右手的扶持，
是现在对未来的投票。 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一方”与“八方”都是同一片国
土、同一个人民。

中央财政直达基层， 咱家的账就

是国家的账， 是 2020 年中国人民进行
的惊心动魄抗疫大战的一个战役， 解
决的是无数人的燃眉之急， 打开的是
一扇扇通向未来的大门。 一个又一个
乡镇提升了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能力 ，
一个又一个民生项目弱草逢春， 一个
又一个家庭喜得甘霖， 我国基层应对
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运行能力显著提

高， 无数个主体得到呵护， 千千万万
个 “咱们的家” 筑成 “咱们国家” 的
坚强基石 ， 大账目中有小日子 ， 是
2020 年许给未来的真金白银的承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让“双 11”少点套路，多点实惠

■晨曦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双 11”，各大电商
平台提前开启了购物狂欢模式。 今年的“双
11”有点特殊，它承载了疫情后最大线上需
求的爆发，许多人囤积了许久的“激情”，就
等着这一天集中“澎湃”。 不可否认，普通消
费者对 “双 11” 最大的期待也许就是得实
惠 ，这些年 “双 11”也确确实实给人们带来
了实惠。

然而 ， 不少消费者明显的共同感受
是 ， 在各种复杂规则的牵绊下 ，“得实惠 ”
的门槛越来越高 。 电商花样繁出的套路 ，
让消费者烧脑又费心 ，各种 “噱头 ”“虚头 ”
让 “得实惠 ”越来越难 。 好在消费者不再那

么好忽悠了 ，一些消费者网购之前 “一查
二看三通过 ”，非旗舰店不进 、非过万粉丝
店不进 。

线上购物风刮到了线下，被逼到墙角的
实体店在“双 11”时也纷纷以超强的折扣力
度进行反击，比起电商的“纷繁套路”，实体
店打折则简单明了，消费者一目了然、直观
省心，难怪许多人纷纷前往实体店参照自己
的购物清单选购商品。

对消费者而言，购物没有永恒的平台，只
有永恒的实惠。 “低价”本来是网店最大的优
势，是其生命力所在，如果继续用各种套路
糊弄消费者，消费者流失是必然的，没有人
是傻瓜。 因此，电商们“双 11”之前应该考虑
的不是打广告、造声势，而是要厘清是真心
让利还是在玩套路， 多一些真诚与实在，才
能让消费者舒心。

今年“双 11”的大幕即将开启，电商们应
该好好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敬畏市
场，尊重消费者。 对消费者而言，物美价廉是
永恒不变的追求。 因此，无论什么销售平台，
只有多一些真心实意， 少一些套路招数，才
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心。 ②18

画中有话

购物需警惕

用良法善治呵护未成年人

■徐隽

突出家庭教育，完善学校、幼儿园的教育、保育职责；
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努力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线上线下全
方位保护；增设“政府保护”专章，细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的职责……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为做
好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最重要的一部

法律，实施近 30 年来，在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
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
要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全面修订。 比如，有的监护人存
在监护不力甚至监护侵害情况；有的地方校园安全和学生
欺凌问题频发；个别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从业人员
伤害未成年人问题时有发生；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
是网络游戏问题较为严重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正
是要回应社会关切、关注堵点痛点、满足群众需求，保障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
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营造有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从出台《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到修订《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断完善的法律、政策和举措
加大了对少年儿童的保障力度，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保
护伞”进一步撑牢。 打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处处体
现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关爱。 比如，新增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明确了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看护责任和具体要
求，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有关义
务，明确了学校、幼儿园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
的工作制度，明确了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
责时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等等。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立法修法已经迈出良
法善治的第一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执法等工作需要
紧密开展起来。 家庭是未成年人最先开始生活和学习的地
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必须明确和履行好各项家庭监护职
责，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 学校是未成年人成
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场所，必须从“教书育人”方面落实教
育、保育职责，从“安全保障”方面强化校园安全的保障机
制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 社会环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
大背景大环境，全社会应当树立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
好风尚，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承担着法定职责，
必须落实好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保障校园安全、
完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方面职责。 公检法机关也需要确
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
件。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 以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为契机， 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
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这部充满智慧
和关怀的法律一定能守护好民族的未来，为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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